附件2
天津市民政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告知承诺书
	当事人情况
	当事人名称
（姓名）
	
	法定代表人
（负责人）
	
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（身份证号）
	

	
	住所
	
	联系电话
	

	当事人承诺
	（执法单位全称）：
    对本人/本单位         的违法行为，执法人员已向本人/本单位进行了告知和法治宣传教育，并要求予以改正。
本人/本单位对以上情况确认无误，并自愿承诺：
□1.在   年   月   日前改正；
□2.今后遵守         的规定。
若本人/本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，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当事人签章：
年   月   日

	整改
情况
	（注明当事人的改正情况并核查后，执法人员签名）

    执法人员：      执法证号：
    执法人员：      执法证号：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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